附件

即墨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实施细则（区工信局部分）
第一条 对当年通过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给予200万元、50万元配套奖励，对当年通过认定的青岛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给予50万元奖励。
（一）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在即墨区注册并纳税,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二）申报材料 

1.青岛市即墨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奖励补助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须加盖公章；

3.上级下达的认定文件或证书（复印件）。

（三）申报时间
每年3月份，以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四）政策咨询

单位：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技术改造与创新科

电话：66091602

第二条 对新通过省级认定的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给予成套装备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单台设备最高不超过 25 万元的配套奖励。
(一）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是在即墨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制造业企业。

2.申报范围为经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的首台（套）技术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

3.认定产品已实现销售。
（二）申报材料

1.青岛市即墨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奖励补助申请表；

2.通过省级认定的认定文件或证书（复印件）；

3.以上申请材料，请准备纸质版一式2份（附电子版），按顺序装订并加盖公章。

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并附法定代表人签字、单位盖章的材料真实性声明。

（三）申报时间

每年3月份，以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四）政策咨询

单位：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济运行科

电话：66091610

第三条 对入围青岛市“市长杯”小微企业创新大赛复赛资格的项目，每个给予 5 万元奖励。此奖励为一次性事后奖励。

（一）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是在即墨区注册纳税,入围青岛市“市长杯”小微企业创新大赛复赛资格的企业。
（二）申报材料 

免申即享 (根据入围青岛市“市长杯”小微企业创新大赛复赛推荐文件或证书)。 

（三）申报时间

每年3月份，以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四）政策咨询 

单位：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办公室

联系电话:66091620

第四条 对在我区注册并经营一年以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我区产业发展规划、经政府主管部门备案的制造业技术改造项目，当年新上设备投资额 300 万元（含） -500 万元的（均为不含税价，单台设备不含税价不低于 1 万元；仅限生 产、研发、检测设备，不包含二手设备，下同），给予设备投资额 12% 的补助，补助资金以当年实际地方财力贡献为限。
（一）申报条件

1.企业在我区注册并经营一年以上；

2.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我区产业发展规划；

3.经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4.当年新上设备投资额300万元（含）以上（均为不含税价，单台设备不含税价不低于 1 万元；仅限生 产、研发、检测设备，不包含二手设备）；

（二）申报材料

1.青岛市即墨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奖励补助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须加盖公章；

3.企业当年投资设备明细，加盖公章；

4.企业当年购买设备合同、发票（复印件）。

（三）申报时间
每年3月份，以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四）政策咨询

单位：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技术改造与创新科

电话：66091602

第五条 对入选青岛市“十佳场景示范”的，给予 50%配套奖励，奖励资金以当年实际地方财力贡献为限，并与技术改造、工业互联网改造资金不重复享受，按最高额度进行奖励。

（一）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是在即墨区注册，上年度获评青岛市“十佳场景示范”项目。
(二）申报材料

1.青岛市即墨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奖励补助申请表，须加盖企业公章，所属镇街、功能区公章；

2.入选青岛市“十佳场景示范”项目的认定文件（复印件）；

3.以上申请材料，请准备纸质版一式2份（附电子版），按顺序装订并加盖公章。

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并附法定代表人签字、单位盖章的材料真实性声明。
（三）申报时间

每年3月份，以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四）政策咨询

单位：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产业发展办公室
电话：66096196
第六条 对新获评的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单项冠军产品，分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奖励。
（一）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是在青岛市即墨区注册纳税,经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工业经济联合会新认定的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单项冠军产品(不含复核企业)。
(二）申报材料

免申即享(根据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工业经济联合会相关认定文件奖励)。
（三）申报时间
每年3月份，以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四）政策咨询

单位：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集聚发展办公室

电话：89067136

第七条 对首次被青岛市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给予不高于 10 万元奖励，每年奖励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一)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是在即墨区注册纳税,首次被青岛市认定的“专精特新”的企业。

(二)申报材料 

免申即享 (根据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公布的认定文件或证书)。 

（三）申报时间
每年3月份，以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四)政策咨询 

单位：即墨区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办公室
电话:66091620。

第八条 对我区职能部门统一组织企业参加的境内外重要展会，经区政府批准列入年度计划，展位费、搭建费由区财政全额负担，其中搭建费最高不超过 2000 元/平方米，单个企业单次展会补贴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一）申报条件

1.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统一组织企业参展，且在本市行政区域注册经营一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制造业企业。
2.展会扶持范围为列入区政府扶持计划的境内外重要展会。
（二）申报材料
1.青岛市即墨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奖励补助申请表；

2.企业或行业协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复印件，须加盖公章（验原件）；

3.展位费、搭建费发票复印件，须加盖公章（验原件）。

以上申请材料，请准备纸质版一式两份（附电子版），按顺序装订并加盖公章。

(三）申报时间

每年3月份，以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四）政策咨询

单位：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重点行业发展办公室

电话：66091609

青岛市即墨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奖励补助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企业名称
（盖章）
	
	所属行业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联系手机
	

	联系人
	
	联系手机
	

	当年销售收入
（万元）
	
	当年利润（万元）
	

	当年税金（万元）
	
	占地面积（亩）
	

	人数
	
	其中管理人员
	

	奖补项目信息
	申请奖补项目说明
	

	
	文件文号或证书
	

	
	拟申请奖补资金（万元）
	

	
	核定奖补资金（万元）
	

	申报企业开户银行及账号
	

	申报承诺书
我单位申报      年《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相关扶持政策，现郑重保证我单位所提供的项目及其申报材料内容和附属文件真实、准确、有效，如有隐瞒或虚报，我单位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并承诺自签订本承诺书之日起五年内注册登记地址、统计关系不搬离即墨区、不改变在即墨区的纳税义务。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功能区或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需加盖公章后报送。

附页

2022年企业设备投资发票明细表
填报单位：                                                                              单位：元
	序号
	发票代码(10位)+发票号码（8位）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价
	金额
	税率（%）
	税额
	价税总计
	销货单位
	开票日期
	安装、使用或放置具体车间
	备注

	
	
	
	
	
	
	
	
	
	
	
	
	

	
	
	
	
	
	
	
	
	
	
	
	
	

	
	
	
	
	
	
	
	
	
	
	
	
	

	
	
	
	
	
	
	
	
	
	
	
	
	

	
	
	
	
	
	
	
	
	
	
	
	
	

	
	
	
	
	
	
	
	
	
	
	
	
	

	
	
	
	
	
	
	
	
	
	
	
	
	

	
	
	
	
	
	
	
	
	
	
	
	
	

	
	
	
	
	
	
	
	
	
	
	
	
	




